附件1
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招录岗位一览表

	岗位名称
	招录数量
	岗位说明
	其他条件
	咨询电话

	灭火救援员
	7
	实行不定时工作制，工作时24小时驻勤。主要从事灭火战斗等工作，完成入职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分配至消防救援站工作。
	年龄在18至26周岁（出生时间为1999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），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（含原公安消防部队）或政府（企业）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优先。
	李老师：17323732210（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9：30-11：30，下午14：30-17：00）

	车辆驾驶员
	2
	实行不定时工作制，工作时24小时驻勤。主要从事驾驶消防车完成出警等工作，完成入职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分配至消防救援站工作。
	年龄在20至30周岁（出生时间为1995年3月1日至2006年2月28日）；持有B2以上驾驶证；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（含原公安消防部队）或政府（企业）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优先。
	

	消防通信员
	2
	实行不定时工作制，工作时24小时驻勤。主要从事119报警电话受理和指挥调度工作，完成入职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分配至消防救援站工作。
	年龄在20至28周岁（出生时间为1997年3月1日至2006年2月28日）；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（含原公安消防部队）或政府（企业）专职消防队相应岗位工作经历、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、具有计算机二级证书的优先。
	




